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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游艇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办），各直属海事局，中国

船级社： 

现将《游艇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主题词：船舶 安全 管理 通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船舶检验局）  

 

校对：刘凤华 



游艇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08 年第 7 号，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将游艇安全管理纳入水上交通安全管

理的范畴。同时，我局配套颁布了技术规范《游艇法定检验暂

行规定》。游艇法规、规范的颁布实施，使游艇安全管理步入了

规范化轨道。为进一步提高游艇法规、规范实施的适用性，促

进游艇业以及水上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经研究，现就游艇的

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关于进口游艇的检验 

作为临时性措施，我局认可 CE 和 ABYC 认证证书和标志为

《游艇法定检验暂行规定》1.1.2.4 条和 1.2.5.1 条中所述

“本局接受的其他公认标准”和“本局承认的相关有效文件、

证书”。 

（一）对持有上述认证证书和标志的进口游艇，检验时可

不要求其提供图纸资料，但应核对其认证证书或检验证书与实

船的符合性。 

（二）对不持有上述认证证书和标志的进口游艇，检验时

应要求其提供或补绘船舶图纸和稳性计算资料，经审查合格

后，可进行符合性检验；对于在本措施印发之日前已办理完毕

进口手续的,可免除对船体结构与强度计算和基本结构图的要

求，但应对游艇可见构件和强度进行外观检查与评估。 



二、关于游艇上安装的机电设备的认可 

对未持有船用产品证书但适于在游艇上安装使用的机电等

设备，可选择如下方式认可： 

（一）在游艇制造和俱乐部相对集中的地区，由游艇行业

协会对游艇制造及配套产品供应提出相应要求，并出具可装船

的船用产品清单，经船检机构同意可装船使用。 

（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游艇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由检测中心出具相应的报告，列出可装船的机电设备清单，经

船检机构同意可装船使用。 

三、关于游艇的登记 

（一）按照《游艇安全管理规定》对于“游艇”的定义，

游艇不属于营业性运输船舶，不适用于《船舶登记条例》关于

中方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 

（二）为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并考虑到厦门、深

圳、珠海毗邻台湾、香港、澳门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局授权海南海事局及其所属船舶登记机关、深圳海事

局、厦门海事局、珠海海事局可办理非本地住所的个人所拥有

游艇的船舶登记手续。 

四、关于游艇驾驶员证书认可 

持有境外海事主管当局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游艇操作人员

适任证书的境外居民，可允许我管辖水域短期内（7 日）驾驶

游艇，无需换证。 



对于拟长期在我管辖水域驾驶游艇的上述境外居民，如我

与该境外海事主管当局签有证书互认协议，可直接向直属或地

方海事局申请换发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如我与该境外海事

主管当局未签有证书互认协议，则需由直属或地方海事局进行

补充培训后换发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五、关于外籍游艇的航行及监督管理 

（一）外籍游艇进入、离开某一直属海事局管辖水域，可

仅要求其办理进、出口岸各一次手续，期间在该直属海事局辖

区水域进出港航行均可免于办理进出口岸手续，但其进出港计

划须向当地海事机构事先报备。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外籍游艇可不实行强制引

航。 

（三）各有关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针对当地游艇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将游艇俱乐部或游艇协会作为基本

组织形式要求实施集中管理，落实业主管理责任，规范游艇的

监督管理工作。 

六、关于境内制造游艇的出口查验 

对于境内制造以自航形式出口境外的游艇，各海事管理机

构在查验其持有证书情况时，除接受我国相关机构签发的临时

国籍证书和检验证书以及境外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机构签发的

登记和检验证书外，还可接受境外政府机构或其授权的机构认

可的产品认证证明。 


